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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處－訴願科業務報告 

國家賠償業務 

一、 強化國賠會審理功能： 

（一）110年 7月至 9月計受理 11件人民請求國家賠償案件，召開 2

次國賠會（110年第 4次及第 5次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），

審議國家賠償事件 5件（含 110年 1月至 6月未結案件），經

決議應負賠償責任者 1件、拒絕賠償者 1件，准予追認者 2件，

依法求償者 1 件。本處除審慎處理調查事證提供國賠會審議或

依國賠程序處理，並積極輔導本府各單位、所屬機關及鄉（鎮、

市）公所處理相關國家賠償案件事宜。 

（二）本府國賠會委員 11 人，其中外聘專家學者 5 人，達 3 分之 1

以上，依受理案件量，約每月定期召開國賠會，加速審議請求

國家賠償案件，審理過程秉持「迅速」、「確實」，並以同理

心真正關懷民眾之感受，審慎公正維護民眾權益。 

二、 增進國家賠償業務服務效能： 

（一）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，並防範傳染風

險，民眾如欲向本府請求國家賠償，或者有國家賠償之相關疑

問，本府特別提供「國賠線上即時通」與「國賠電話即時通」

之便民服務。 

（二）「國賠線上即時通」便民服務：為提升民眾主張權益之便利性，

於本府網站ｅ化提供「國賠案件線上申辦」，讓民眾能隨時隨

地便捷迅速申請，且一旦有線上登錄資訊，內部系統立即以電

子信箱通知國賠承辦人員，以達即時聲明救濟之效能。110 年

7月至 9月間計有受理 2件線上申請國家賠償案件。 

（三）「國賠電話即時通」便民服務：透過設置專人受理電話諮詢、

面談等方式，協助民眾充分了解國家賠償案件之申請流程，便

利民眾於權益受損之情況下，順利並有效率地完成國家賠償之

請求，使程序透明化，充分保障民眾程序權益。110 年 7 月至

9月間計有受理 11件國家賠償法令諮詢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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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業務 

一、強化訴願會審議功能： 

（一）109 年訴願會委員達 15 人，其中 11 名委員為外聘委員，外聘

委員達 3分之 2以上，以落實審議訴願案件，保障人權。本府

受理訴願案，均定期召開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訴願案件，積極

縮短訴願案件審議期間，於法定 3 個月期限內審議完竣，提高

行政效率，使人民權益受到合理之保障。 

（二）110年 7月至 9月受理訴願案件計 49件，已召開訴願審議委員

會 3次（110年第 6次至第 8次訴願審議委員會），審議訴願案

件計 32件(含 110年 1月至 6月未結案件)，案件類型為公所民

政類 14件、公所建設類 4件、公所社政類 4件、環保類 2 件、

地政類 2件、警政類 2件、稅務類 1件、戶政類 1件、公所清

潔類 1件、公所政風類 1件。經訴願會審議決議：原處分撤銷

5件、訴願駁回 19件，訴願不受理 8件，未結案件積極辦理中。 

二、訴願業務服務措施： 

（一）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，並防範傳染風

險，民眾如欲向本府提起訴願，或者有訴願之相關疑問，本府

特別提供「訴願線上即時通」與「訴願電話即時通」之便民服

務。 

（二）「訴願線上即時通」便民服務：於本處網站設置訴願線上申辦、

訴願線上申請陳述意見、訴願線上申請言詞辯論、案件進度查詢、

假日預約閱覽訴願卷宗線上申請等便民措施，一旦有線上登錄

資訊，內部系統立即以電子信箱通知訴願承辦人員，便利民眾

申辦訴願業務，維護民眾訴願程序權益，貫徹簡政便民理念。

於 110年 7月至 9月間計受理 4件線上申請訴願案件。 

（三）「訴願電話即時通」便民服務：透過設置專人受理電話諮詢、面

談等方式，協助民眾充分瞭解提起訴願之流程，順利並有效率

地提起訴願，使程序透明化，充分保障民眾程序權益。110年 7

月至 9月間計受理 29件訴願法令諮詢案件。 

（四）本府訴願會結合本縣各戶政事務所及稅務局各分局與中央及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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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視訊服務據點，於本處網站提供宣導海報，並請本縣

各行政機關加強推廣周知，如訴願人或行政機關有遠端視訊陳

述意見需求，事先向訴願會申請，即得於訴願會開會當天就近

於鄰近視訊服務據點透過網路視訊服務向本府訴願會進行其訴

願案之陳述意見及說明，落實法治為民之理念，貫徹保障民眾

訴願程序權益之宗旨。 

（五）普及民眾訴願權利意識及救濟方法，於本處網站提供「訴願業

務宣導 DVD短片」下載，廣為宣導訴願業務，讓民眾容易瞭解

訴願案申請、處理流程，增進民眾對訴願行政救濟的瞭解與運

用。 

（六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項第 7款及訴願法相關規定，本

府自 95 年起至今於線上公開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決之訴願

決定資訊，將本府訴願決定書公布於本處網站業務專區中，提

供民眾查詢，以保障民眾知的權利，亦兼具教育功能，繼而有

效紓解訟源。 

三、辦理「110 年度彰化縣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訴願業務輔導訪視及意

見交流（訴願行動專車）」系列活動： 

本府為提升本縣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及妥當性，

以減少其行政處分經本府訴願決定撤銷之比率，爰規劃辦理「110

年度彰化縣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訴願業務輔導訪視及意見交流（訴

願行動專車）」系列活動。本年度共計辦理 2場次，分別於 110年 9

月 1日及 9月 8日假本縣埔心鄉公所及花壇鄉公所辦理完竣，由本

府訴願委員擔任講座，講授「由近三年撤銷原處分之訴願案例探討

如何提升行政處分之正確性」，並由本府法制處同仁講授「訴願答

辯技巧」及「法制作業實務」，最後進行有獎徵答、綜合座談與意

見交流，參訓學員總計約 100人，學員均表示非常滿意且獲益良多

。本活動首創由縣府與公所攜手共同合作提升行政處分之品質，樹

立為民服務，依法行政的典範，以保障人民權益，進而增進人民對

於本府施政之信賴。 


